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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昊天等 10名学生拟休学公示

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第 41 号

令）第三章第二十五条、《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学生学籍

异动管理办法》第八条规定，李昊天等 10 名学生不配合学

校管理，经学校研究，决定对以上学生拟作休学处理（详见

附件），现予以公示。

公示期：2025 年 12月 30 日至 2026 年 1 月 7 日

学生如有异议，请于公示期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委员会提

出书面申诉，逾期未提出申诉，视为放弃相关权利。公示期

满后，学校在学信网进行休学标注处理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胡老师，42877102

附件：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拟休学学生名单



附件

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拟休学学生名单

序号 姓名 学号 专业 原因 处理意见

1 李昊天 S20211905149 建筑工程技术

不配合学校管理 休学

2 马毅真 S20211905150 建筑工程技术

3 冉平 S20211905151 建筑工程技术

4 李思翰 S20211905180 建筑工程技术

5 刘友银 S20211905189 建筑工程技术

6 阳霖宏 S20211905195 建筑工程技术

7 李禄军 S20211903077 计算机网络技术

8 曾令志 S20211919072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

9 刘海林 S20211915077 工程造价

10 吴韬 S20211905134 建筑工程技术


